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（一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就文化部發放文化成年禮金政策屢傳遭濫用亂象，未達政策預期效果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由「藝FUN券」轉型而來的「文化成年禮金」今年起擴大發放，文化部每年列20億預算，發給16至22歲每人1200點文化幣，並可從16歲起連續領7年。文化幣發放以來，屢傳出濫用、亂用、收購、轉賣等亂象，包括購買與文創無關的化妝品、美食、日用品、3C，網路平台上也有人低價出售文化幣換現金，被譏為「文化幣之亂」。
文化部參考法國等歐洲國家經驗，去年起發放文化幣，聲稱可開啟年輕人的文化體驗，培養長期的藝文消費習慣。但媒體觀察成效，就像藝FUN券猶如放水流，文化幣也成了大撒幣，青年一生花完7次文化幣，恐也就沒了後續。文化幣推出時即遭質疑，若只是讓本來就有藝文消費習慣的人，使用文化幣去消費，對擴大藝文人口並無助益。
根據去年統計，文化幣消費抵用主要是書店及出版業，占整體4成8。但從各種文化幣消費亂象看來，在書店消費的，恐怕不一定是書，也許是拍立得、香氛蠟燭，或是教科書、參考書等非文化類商品。文化幣漏洞多，難達成初衷。
以先前「藝FUN券」的使用為例，85%被用來購買圖書與看電影，其他藝文活動則乏人問津。國外經驗證明，若無相關藝文教育配套引導，光靠免費政策不易吸引青年參加其不熟悉的藝文活動，最後還是將消費補貼用於平時就會消費的項目，導致政策成效不佳。
文創法第14條規定：「為培養藝文消費習慣，並振興文化創意產業，中央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補助學生觀賞藝文展演，並得發放藝文體驗券」。既有法令對「藝文體驗券」的實施有完善規範，但因預算有限，文化部多年來並未發放。反觀預算達20億的「文化成年禮金」，卻僅訂定行政規則位階的作業要點，難怪被批漏洞百出，無助藝文反添亂。有網友更在Dcard上PO出使用文化幣買了洗面乳、保養品、化妝品、防曬乳，讓民眾痛心自己的納稅錢被亂花。
針對文化成年禮金在政策推行上之缺失檢討、效能改善等相關事宜，敬請貴院回覆。


